编号:□□□□□□□□□□


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和
政府性基金申请表








申请项目名称:                                           
申请单位名称（签章）：                                          





北京市住房保障办公室监制

项  目  基  本  情  况

申请单位名称：                                      
申请单位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项目名称:                                           
[bookmark: _GoBack]项目所在地：         区                             
项目立项批复文号：                                  
保障性住房项目类型及计划建设套数：
□廉租住房           套  □公共租赁住房             套
□经济适用住房       套  □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       套
是否为配建项目： 
□是         （住宅类型）配建                    项目
□否
申请减免收费项目共     项，分别是：
□耕地开垦费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森林植被恢复费            □占道费
□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特种设备检验收费
□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
□房屋登记费                □排污收费
□环境监测服务收费          □散装水泥专项资金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      □测绘成果成图资料费
□建设工程档案保护和复制费
备注：





申 请 承 诺 书

我单位已知晓并愿意遵守国家和我市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项目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相关政策和规定，愿意配合相关收费部门如实填写和申报有关材料，保证提供的所有材料真实有效。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章）：

单位公章:

日    期：     年   月   日



重要提示
1、集中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全额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配建的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按其建设面积（或建设用地面积、套数、营业额）等收费单位占项目总数中的比例免收。
2、开发、运营单位持《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申请表》盖章原件到各收费单位办理免收手续。
3、已取得《申请表》的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房屋类型变为限价商品住房等依照相关规定需征收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的其他房屋类型时，开发单位应在办理产权登记前，向各收费单位补缴已免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收费标准按申请免收时的收费标准执行。
4、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防洪费等已有市政府明确规定减免条件及减免程序的收费项目，按市发展改革委现行规定办理免收手续。
5、具体收费项目及收费单位如下：
	序号
	收费（基金）项目名称
	收费单位

	1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
	散装水泥专项资金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4
	防洪费
	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审定免收资格）

	5
	耕地开垦费
	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

	6
	测绘成果成图资料费
	

	7
	建设工程档案保护和复制费
	

	8
	排污收费
	北京市环境保护局

	9
	环境监测服务收费
	

	10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北京市民防局

	11
	占道费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12
	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13
	特种设备检验收费
	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14
	森林植被恢复费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15
	教育费附加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16
	地方教育附加
	


6、申请单位需按要求提供申报材料（详见附件）。


北京市住房保障办公室意见


                          项目（              套）已列入   年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                      属于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范围。此《申请表》自北京市住房保障办公室盖章日起12个月内有效。超过有效期后，需向北京市住房保障办公室重新申请办理免收手续。收费部门已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不予退还。






北京市住房保障办公室（章）
                         年 月 日





             
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记录表
	免收项目名称
	耕地开垦费
	免收单位
	

	免收金额
	
	经办人
	

	免收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记录表
	免收项目名称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免收单位
	

	免收金额
	
	经办人
	

	免收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记录表
	免收项目名称
	森林植被恢复费
	免收单位
	

	免收金额
	
	经办人
	

	免收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记录表
	免收项目名称
	占道费
	免收单位
	

	免收金额
	
	经办人
	

	免收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记录表
	免收项目名称
	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免收单位
	

	免收金额
	
	经办人
	

	免收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记录表
	免收项目名称
	特种设备检验收费
	免收单位
	

	免收金额
	
	经办人
	

	免收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记录表
	免收项目名称
	教育费附加
	免收单位
	

	免收金额
	
	经办人
	

	免收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记录表
	免收项目名称
	地方教育附加
	免收单位
	

	免收金额
	
	经办人
	

	免收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记录表
	免收项目名称
	房屋登记费
	免收单位
	

	免收金额
	
	经办人
	

	免收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记录表
	免收项目名称
	排污收费
	免收单位
	

	免收金额
	
	经办人
	

	免收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记录表
	免收项目名称
	
	免收单位
	

	免收金额
	
	经办人
	

	免收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记录表
	免收项目名称
	
	免收单位
	

	免收金额
	
	经办人
	

	免收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申请单位需要提供的材料



	1、
	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申请表

	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
	项目立项批复（原件、复印件）

	4、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原件、复印件）



备注：所需材料1为纸质版原件一份，材料2-4为纸质版复印件一式一份，上述材料均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11
